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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○ ○ 六 年 文 物 教 育 和 宣 傳 計 劃 進 度 報 告

1 . 社 區 能 力 發 展

1 . 1    提 供 文 物 資 料 和 資 源  

1 . 1 . 2 過 去 六 個 月 ，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（ 古 蹟 辦 ） 致 力 為 市 民 提 供 更

豐 富 的 文 物 資 料 和 資 源 ， 以 供 研 究 和 教 育 之 用 。為 加 深 市 民 對 文 物 相 關

資 料 的 認 識 ， 以 及 方 便 市 民 利 用 資 料 作 進 一 步 研 究 ， 古 蹟 辦 進 行 了 多

項 計 劃 ， 以 下 是 該 等 計 劃 的 進 度 報 告 ：

( a )     香 港 文 物 探 知 館 （ 探 知 館 ） 的 文 物 參 考 圖 書 館  

探 知 館 的 文 物 參 考 圖 書 館 已 由 二 ○ ○ 五 年 十 月 起 開 放 給

市 民 使 用 ， 旨 在 向 市 民 提 供 本 港 、 內 地 和 海 外 的 文 物 相

關 資 料 。 目 前 ， 該 館 約 有 6  1 9 9 項 館 藏 ， 包 括 書 籍 、 期

刊 、錄 音 資 料 、研 究 檔 案 、考 古 報 告 、繪 製 圖 則 等 ， 並 計 劃

在 二 ○ ○ 六 年 內 增 加 1 5 0 項 新 館 藏 。 該 館 的 網 上 圖 書 館

目 錄 已 於 二 ○ ○ 六 年 六 月 啟 用 ， 預 計 到 了 二 ○ ○ 六 年 年

底 ， 網 上 圖 書 館 目 錄 和 文 物 參 考 圖 書 館 的 使 用 者 將 分 別

達 1 5  0 0 0 和 9  5 0 0 人 次 左 右 。

( b )     文 物 地 理 資 訊 系 統      ( G I S H )  

文 物 地 理 資 訊 系 統 備 有 保 存 了 8 0 個 法 定 古 蹟 記 錄 的 完

備 數 據 庫 ， 供 市 民 瀏 覽 。 系 統 自 二 ○ ○ 五 年 年 底 啟 用 至

今 ， 部 分 功 能 和 資 料 曾 予 加 強 和 修 訂 ， 當 中 包 括 以 下 幾

項 ：

1 . 修 訂 歷 史 建 築 物 和 考 古 遺 址 的 歷 史 說 明

2 . 修 訂 考 古 遺 址 分 界 圖 的 展 示 形 式

3 . 修 訂 考 古 遺 址 記 錄 的 選 取 準 則 和 資 料 頁

系 統 完 成 上 述 改 善 工 作 後 ， 自 二 ○ ○ 六 年 六 月 底 起 ， 新

增 共 6 4 幢 已 評 級 的 政 府 所 擁 有 的 歷 史 建 築 物 和 1 3 8 個

考 古 遺 址 的 記 錄 ， 通 過 互 聯 網 供 市 民 瀏 覽 。 古 蹟 辦 計 劃

在 二 ○ ○ 六 年 年 底 為 系 統 增 加 更 多 記 錄 。

( c )     香 港 傳 統 中 式 建 築 資 料 系 統  

為 了 向 市 民 提 供 更 豐 富 的 文 物 資 料 ， 古 蹟 辦 將 於 二 ○ ○

七 年 年 初 ， 把 由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建 築 系 和 古 蹟 辦 共 同 創

製 、 包 含 2 0 0 處 傳 統 中 式 歷 史 建 築 物 和 具 代 表 性 鄉 村 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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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 的 數 據 庫 ， 上 載 至 古 蹟 辦 的 網 站 。 在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

署 資 訊 科 技 科 的 協 助 下 ， 一 家 服 務 供 應 商 已 於 二 ○ ○ 五

年 年 底 獲 委 聘 進 行 有 關 程 式 的 設 計 和 開 發 工 作 。 該 服 務

供 應 商 剛 已 完 成 了 系 統 分 析 和 實 體 設 計 的 工 作 ， 目 前 正

進 行 數 據 轉 換 工 作 。

( d )     虛 擬 古 蹟 之 旅 系 統  

古 蹟 辦 已 於 二 ○ ○ 六 年 上 半 年  手 開 發 虛 擬 古 蹟 之 旅 系

統 ， 旨 在 提 供 本 港 6 0 處 歷 史 建 築 物 和 遺 址 的 全 景影像。

系 統 將 設 網 上版本 和 個 人 數碼助 理 ( P D A )版本 。此外 ， 古

蹟 辦 將 在不同 地點設置五 個 資 訊 站 以 作推廣， 並 向 學校

派發 數碼影像光碟。系 統 預 期 將 於 二 ○ ○ 七 年 年 初 完 成 。

1 . 2    能 力 建 設 計 劃  

1 . 2 . 1 古 蹟 辦 認 同 能 力 建 設 對鞏固市 民 文 物 保 存 和 教 育 方面的 認 知

十 分重要。 古 蹟 辦 一直與多 個機構合作 ， 以 期 達 到 上 述 目標：

( a ) 社 區

( i )     非政 府機構  

古 蹟 辦 致 力就文 物 相 關 事宜，配合、支援和 提 供 建議給

專業、民間和 社 區團體 。在 二 ○ ○ 六 年 上 半 年 ， 古 蹟 辦

和優環長學 建 築 設 計 研 究 中心合辦「關心社 區 文 物」展

覽會， 展 覽會在 探 知 館舉行 ， 展 期 由 五 月 至 七 月 ，訪

客人 數 達 1 3  6 5 0 人 。此外 ， 古 蹟 辦 將 於 二 ○ ○ 六 年 下

半 年 ，與香 港 建 築師學會合辦「跨越建 築」展 覽 和「威尼

斯雙年 展」。

( i i )     區議會  

古 蹟 辦繼續與區議會合作 ， 在籌辦導賞活動、印製 文 物

小冊子、舉辦 教 育活動、促進 文 物 研 究 計 劃 等 方面提 供

建議和支援， 以 期 在各區推廣文 物 。

( i i i )     舊屏山警署  

舊屏山警署 將 於 二 ○ ○ 七 年 年 初 改 建 成 為訪客中心暨展

覽 館 ，屆時展 覽 館 將介紹屏山鄧族、屏山文 物徑和舊屏

山警署 的 歷 史 。這項 展 覽 將配合社 區 參與， 當 地鄧族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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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籌備 展 覽 和收集展品。過 去 六 個 月 ， 古 蹟 辦 曾與鄧

氏族人舉行 幾 次會議， 進 展 理想， 至 今 已收集展品逾

5 0 件 。此外 ， 為 了讓更 多 社 區 人士參與其中 ， 古 蹟 辦邀

請區 內 中 學 、文 物 之友和青少年 文 物 之友參與該三個 展

覽 館 的籌備 工 作 。

( i v )     香 港 文 物獎  

香 港 文 物獎由 古 蹟 辦 和 古 物諮詢委員會（ 委員會）合

辦 ， 旨 在 表揚個 人 、 學校或團體 在 本 港 文 化 遺產的 保

護、 教 育 和推廣方面的 成就。 香 港 文 物獎（ 二 ○ ○四

年 ）廣受市 民 認 同 ，頒獎典禮於 二 ○ ○ 五 年 十 一 月 二 十

八日舉行 。這是 一 項雙年獎， 香 港 文 物獎（ 二 ○ ○ 六

年 ） 將 於 二 ○ ○ 六 年 年 底舉行 。

( v )     紀念牌匾  

古 蹟 辦 成立紀念牌匾計 劃 ， 目 的 是 在與著名歷 史 人 物或

事 件 有 關 的 、 具 歷 史意義的 地 方 和 建 築 物 設立紀念牌

匾， 至 今 設立了 的紀念牌匾共 1 5 塊。古 蹟 辦 並會定 期檢

查和重新裝設牌匾。舉例來說 ， 在得到 有 關 建 築 物 的私

人業主同意下 ， 古 蹟 辦會於 二 ○ ○ 六 年稍後時間，重新

裝設 關 於 中環海旁填海 事宜的三塊紀念牌匾。此外 ， 古

蹟 辦 計 劃 於 二 ○ ○ 七 年 在不同 地 區 ，裝設 十塊有 關居

民往昔生活的紀念牌匾，而這須取得不同 的業主和 政 府

部門同意。

( b ) 教 育 界

( i )     教 育 統籌局（ 教 統局）  

古 蹟 辦繼續與教 統局合辦 以 文 物 教 育 為主題的 教師培

訓研討會， 並 為配合於 二 ○ ○ 五 年 開始採用 的 新高中

歷 史 科課程 ， 在 二 ○ ○ 六 年四月 至 七 月 期間舉行 了 一連

串名為「教師培訓─新高中 歷 史課程詮釋」的培訓研討

會。此外 ， 古 蹟 辦也於 二 ○ ○ 六 年 七 月舉行 了另一 次名

為「中國歷 史 科 教師培訓」的 中 史 科培訓研討會， 大 學

教授、教師和 文 物 之友應邀擔任研討會的客席講者 。研

討會深受教師歡迎，出席教師逾 7 0 0 人 。

( i i )     青少年 文 物 之友計 劃  

二 ○ ○ 六 年青少年 文 物 之友計 劃 在八月舉行 ，招募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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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 5 0 名青少年 文 物 之友， 參 加 者 為 初 中 學生。本 年 的訓

練活動包 括 考 古 工 作坊、 本 地 文 物講座、討論交流環

節， 以 及屏山文 物徑、中西區 文 物徑、香 港 歷 史博物 館

的導賞團等 。計 劃 的主要目標是 通 過連串活動和訓練環

節， 向 本 港 的青少年 傳 達 文 物 保 育 的信息。青少年 文 物

之友須在 二 ○ ○ 六 年 年 底 前 提交有 關 本 地 文 物 的 報 告 ，

他們並會協 助 古 蹟 辦 更 新青少年 文 物 之友的 網 頁 。

( c )     旅遊界  

對 於 向 海 外 和 本 地遊客推廣本 港 文 物 方面， 旅遊界 是 一

個非常重要的 界 別 。二 ○ ○ 六 年 ， 古 蹟 辦與教 統局的 技

能 提升計 劃秘書 處合作 ， 為 旅遊業從業員編訂 有 關 本

港 歷 史 和 文 化 遺產的 旅遊業培訓課程 ， 並 已 在 七 月 成 功

開 辦兩項課程 。此外 ， 古 蹟 辦與香 港註冊導遊協會一直

保持良好關係， 以 進 一 步 向訪客和遊客推廣本 港 的 文

物 。

( d )     市 民─文 物 之友計 劃  

文 物 之友計 劃現已 是 第 七 年舉辦 ， 今 年 古 蹟 辦 共招募

了 3 1 8 名文 物 之友， 人 數 創 了 新高，這也反映出市 民

對 文 物 事宜興趣日濃， 並希望參與和 文 物 相 關 的節目 和

活動。文 物 之友計 劃 旨 在鼓勵市 民 為 文 物 保 育與推廣工

作 提 供義務 服 務 ， 包 括檢查個 別 法 定 古 蹟 的狀況、向遊

客進 行意見調查、 為 古 蹟 辦 的 通 訊 和 網 頁 進 行 文字校

對 、編製 古 蹟 辦 的 通 訊 ， 以 及 提 供導賞服 務 等 。

2 . 提 供 有效的溝通渠道

2 . 1 古 蹟 辦 致 力 設立各種有效的渠道， 發布有 關 本 港 文 物 的 資

料 ，現時主要的溝通渠道有三種：

( a ) 通 訊

古 蹟 辦 定 期編印通 訊 ，每期印行量為 一萬冊。 為 使 通 訊

的 內容更 豐 富 、題材更廣泛， 古 蹟 辦邀請了 文 物 之友擔

任編輯工 作小組的 成員， 為 通 訊出主意、採訪、撰稿等 。

二 ○ ○ 六 年 將出版兩期 通 訊 。此外 ， 通 訊 的電子版已 於

二 ○ ○ 六 年 上 半 年 上 載 至 古 蹟 辦 的 網 站 。

( b ) 古 蹟 辦 的 網 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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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 蹟 辦 的 網 站 是最快捷、 成效最大 的溝通 工 具 之 一 ，現

時有超過 1 5 0 個 網 頁 ，涵蓋文 物 建 築 、 歷 史 建 築 物 的活

化再利 用 、考 古 、文 物 教 育 等不同範疇。在 二 ○ ○ 六 年 上

半 年 ， 網 站 加入了 探 知 館轄下 文 物 參 考 圖 書 館 的 網 上 圖

書 館 目 錄 ， 以 及超過 1 0 0 幅西貢沙下 考 古 遺 址出土文 物

的照片。 在 二 ○ ○ 六 年 下 半 年 ， 古 蹟 辦 計 劃 為 網 站 加添

例如網 上 展 覽 等 新 內容。

( c ) 大眾傳媒

要向 社會傳遞本 港 文 物 的信息， 大眾傳媒是最快捷有效

的渠道之 一 。 古 蹟 辦 計 劃與各印刷和電子媒體合作 ， 發

布有 關 本 港 文 物 的消息。 二 ○ ○ 六 年 上 半 年 ， 古 蹟 辦與

九廣鐵路公司和星島出版集團合作 ， 為小學生印製《古

物 古 蹟 探索之 旅》小冊子，免費分 發 給 學生和 學校。未來

數 月 ， 古 蹟 辦也將 研 究與其他傳媒機構合力安排和 製 作

節目 的可能 性 。

3 . 多元化 的解說活動

3 . 1 古 蹟 辦 將繼續以 多元化 的解說 方 式 ， 向 更 多 市 民介紹和解釋

古 蹟 辦 的 保 育 工 作 ， 使他們更 了解、欣賞和重視我們的 文 物 。方 式 包 括

刊 物 、網 站 、通 訊 、小冊子、講座、工 作坊、導賞團、展板等 ，可分 為 以 下兩

大類：

( a ) 駐場活動

( i )     香 港 文 物 探 知 館 （ 探 知 館 ）  

古 蹟 辦 於 過 去 六 個 月 在 探 知 館舉行 了 多 個 展 覽 ， 包 括

「香 港 的遠古 文 化─西貢沙下 考 古 發現」展 覽 、「二 ○ ○

四年 香 港 文 物獎」展 覽 、「香 港 文 物」展 覽 、「山西文 物 建

築 展」、「關心社 區 文 物」展 覽會、「歷 史 建 築測繪 展」、「香

港 文 物 古 蹟 的 保護」展 覽 ， 以 及「香 港規劃師學會年獎

2 0 0 5 傑出規劃 作品」展 覽 。在 二 ○ ○ 六 年 下 半 年 ， 古 蹟

辦 將與香 港 建 築師學會合辦「威尼斯雙年 展」和「跨越建

築」展 覽 ， 並與建 築 署合作舉辦 一 項 展 覽 。二 ○ ○ 六 年 ，

除展 覽 外 ， 古 蹟 辦還會籌辦不同 的講座、 工 作坊和活

動，主題圍繞本 港 的 考 古 和 文 物 建 築 。

( i i )     舊屏山警署  

舊屏山警署 將 於 二 ○ ○ 七 年 年 初 改 建 成 為訪客中心暨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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覽 館 ，現計 劃 在 中心舉辦 展 覽 ， 展 示鄧族的 歷 史 和風

俗、介紹沿屏山文 物徑的 歷 史 建 築 物 ， 以 及 展出新 界警

署 的 歷 史 。 古 蹟 辦 定 期與鄧族舉行會議， 商討展 覽 館 的

籌劃 事宜， 包 括收集展品、舉辦導賞團， 以 及其他將 於

二 ○ ○ 七 年 展 覽 館 開 放時向 市 民 提 供 的場內活動等 。

( b ) 外 展活動

( i )     實 地解說  

古 蹟 辦 將繼續在各歷 史 建 築 物 和 古 蹟 遺 址 提 供 實 地解說

服 務 ， 使訪客的 文 物 之 旅 更 為充實 。現時三條文 物徑

（即屏山文 物徑、龍躍頭文 物徑和 中西區 文 物徑）均有

為訪客提 供導賞服 務 。此外 ， 古 蹟 辦 將繼續在星期日及

公眾假期 於西貢上村 和元朗大夫第 提 供導賞服 務 。

( i i )     開 放 更 多私人 歷 史 建 築 物  

古 蹟 辦 將繼續與私人 歷 史 建 築 物 的業主商討，希望即使

未能經常開 放 物業，也可在特定日子開 放 給 市 民 參觀。

( i i i )     於公眾假期舉行活動和 表演  

市 民會在公眾假期 參觀古 蹟 遺 址 作 為消閒活動， 為 使訪

客的 文 物 之 旅 更 為充實愉快， 古 蹟 辦 於 二 ○ ○ 六 年 成立

了 由 文 物 之友組成 的 文 物 之友樂坊， 計 劃日後 在 歷 史 建

築 物 進 行 音 樂 表演。


